
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诉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在供水合同关系中，供水方自来水公司承担的安装、更换、维修水表以及供水等义务是一种公共

服务。用水方系被动接受水表和计量结果。水表更换前后，在用水方生产量基本不变且无管道跑水故

障的情况下，水表显示用于生产的用水量却大幅增加，有悖常理。由此引发争议时，人民法院应当根

据民事诉讼证明原则和日常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作出综合判断并公平合理地确定计算方法和损失数

额。

  原告：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盐渎东路。

  法定代表人：闵俊亚，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兴业路。

  法定代表人：费同林，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孜食品公司)因与被告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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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公司)发生供用水合同纠纷，向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天孜食品公司诉称：2008年以来，盐城市老周豆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老周豆制品公司后

将有关权利转让给天孜食品公司)与被告盐城市汇津水务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自来水公司)发生供水往

来，日用水量在200吨左右。2014年11月份，被告公司组织人员对盐城市老周豆制品公司的水表进

行了更换，在该水表(以下简称争议水表)使用过程中我单位发现水表的吨位数都在400多，有的甚至

超过500吨。老周豆制品公司对单位内部用水管网进行了巡查，未发现异常，事后多次向被告提出异

议，被告在城东水厂对水表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2017年9月7日，被告公司为我公司更换

了新的水表，旧水表由被告方拿走后自行委托检测。更换后的水表在使用过程中，又重新回到了200

吨左右。在更换水表后一个月内，原告多次就多收的水费返还问题向被告提起交涉，但协商未果。故

诉请判令被告返还多收的水费780901元。

  被告自来水公司辩称：1．争议水表系具有相应的生产许可资质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是我公

司通过合法、正规的招投标程序采购所得，符合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JJG162—2009国家计量检定规

程规定标准。2．原告天孜食品公司在诉状中也自认在城东水厂对水表进行了检测，其检测结果为合

格，且原告在此后长达三年的争议水表使用期限内再未提出计量异议。可见争议水表的计量符合国家

计量检定规程。 3．被告的收费依据是争议水表显示的实际用水量，并不存在多收水费的情形。原告

以诉称的三个水表的用水计量前后变动比较大为由，推定被告多收了水费，属于主观臆测，所得出的

结论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科学性。导致水量变动的原因很多，作为产权分界点的主水表以下供水

管网破损、转供、生产能力的提升等诸多原因均可能导致用水量的增加，不一而足。至于为何争议水

表显示的用水量与前后两水表显示的用水量有所差异，具体原因被告司也不得而知，无法得出一个准

确的结论。所以，原告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因争议水表不符合计量标准导致我公司多收取了

水费。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8年以来，老周豆制品公司与盐城市汇津水务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29日改为现名)发生供

水往来。2014年11月份，被告自来水公司组织人员对老周豆制品公司的水表进行了更换。据原告天

孜食品公司提供的自2014年至2017年9月的该公司用水量表格记载：(1)2014年1月至同年12月的

用水65997吨，平均用水量为180．8137吨／日；(2)2015年1-12月的平均用水量为362．46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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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3)2016年1-12月的平均用水量为480．6356吨／日；(4)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0月19日

，共计42天，平均用水量为222．857吨／日。争议水表是2014年的11月至12月之间更换使用，用

至2017年9月更换了新的水表。

  2015年2月7日，老周豆制品公司书面向被告自来水公司提出核查用水量异常的报告。2015年3

月20日，被告委托盐城水流量检测中心对争议水表进行检测，该中心出具了一张鉴定记录表，载明检

定结果为合格，有计量检定员滕某某的签名。该表未向原告天孜食品公司送达。经法院释明后，被告

仍未能提供盐城水流量检测中心具有国家相关部门统一颁发的与案涉项目相关的检验检测资格证(CM

A和CNAS证书)。

  另查明，原告天孜食品公司与老周豆制品公司存在租赁关系及销售合作关系。原告承租厂房后，

先未变更水表的户名，后从 2017年4月户名变更为天孜食品公司。在此之前，与被告自来水公司存在

供水合同关系的是老周豆制品公司。老周豆制品公司于 2017年12月向被告发出函告一份，声明：我

公司于2015年将厂房租赁给天孜食品公司使用，期间贵司安装在我厂区内的水表出现问题，转速加

快近一倍。2014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我公司与天孜食品公司均单独交纳过水费，因贵公司的

水表出现问题导致的水费损失，现将公司应当返还的全部水费收益转让给天孜食品公司。

  2017年4月原告天孜食品公司与被告自来水公司签订《供水合同》，该合同第3条第1项约定结算

用计量器具需经技术鉴定部门检定；该项第2小条约定，送检的全过程需供水人和用水人共同参加。

该合同第5条第5项约定，由于供水人抄错表，计量器具、计量不准等原因，多收的水费应当足额予以

退还。同时，根据《江苏省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标准 DGJ32／C03-2007》第4．2．4条规定：“城市

供水经营企业应按规定对供水贸易结算计量水表进行检定、更换和维修，确保准确计量。”第5．1．1

3条规定：“城市供水贸易结算计量器具，应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或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

方可使用。安装使用前应按有关规定进行首检。”第5．2．3条规定：“对单位或群众的咨询、投诉、

新闻媒体曝光等应负责到底。一般情况城市供水经营企业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答复咨询(投诉)

人，特殊情况下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非企业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毕，应向投诉者作出解

释。”

  2017年9月，被告自来水公司以水表使用年限到期为由通知原告天孜食品公司再次更换水表，原

告同意更换水表。更换后的水表在使用过程中，日均用水量明显减少。争议水表被被告拆除没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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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于2017年10月23日向被告公司发函，同时也要求对水表进行封样处理，被告收到该函后未予回

复处理。在本案的审理期间，经法院要求，被告不能提供该争议水表，称已灭失。

  2017年11月9日，被告自来水公司自行委托争议水表的生产商福州真兰水表有限公司对水表进行

检测，该公司出具检测报告记载：水表已使用2年6个月，封铅已被破坏，整表偏快3％。

  现原告天孜食品公司就2014年11月至 2017年9月期间被告自来水公司多收水费提起诉讼。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

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后果。因本案被告自来水公司对原告天孜食品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主要事实不予认可，

故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事实认定问题，且为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问题。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点：一、

争议水表是否存在测量用水量不准确并且偏快的问题；二、如果前一事实能够认定，原告主张的被告

多收的水费能否认定。

  一、关于争议水表是否存在测量用水量不准确并且偏快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

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

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证明责任

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

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本案中：1．在争议水表使用前，原告天孜食品公司的日用水量在200吨左右，在争议水表使用

期间，日用水量增加为400吨左右，甚至有时超过500吨，该水表换掉后，日用水量又恢复到200吨

左右。而在争议水表使用期间，原告公司与用水量密切相关的豆制品生产量与此前、此后相比均相差

不大，故按常理，该水表存在异常。2．《江苏省城市供水服务质量标准DGJ32／C03-2007》以及

原被告间签订《供水合同》均要求，供水计量器具在使用前和发生争议后应由有资质的计量检定机构

检定、检测合格，但被告自来水公司未能提供“盐城水流量检测中心”及其检测人员具有合法资质的证

据，故该检测主体缺乏合法性。3．原被告间签订的《供水合同》中明确约定当水表出现问题时，需

供水人和用水人共同参加送检的全过程，但本案中的所谓检测是被告的单方行为，且未将“检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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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向原告送达，故该检测结果缺乏可信度。4．被告于2017年11月9日自行委托争议水表的生产商

福州真兰水表有限公司对水表进行检测，结果为整表偏快3％。尽管该水表在检测时已使用、存放较

久，但该结果也从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争议水表可能存在测量不准的问题。5．争议水表在2014年11月

—12月期间安装使用，约三个月后即 2015年2月份原告向被告发函要求对争议水表进行检测，认为

水表存有偏快、用水量明显增多的重大缺陷，之后也多次就此事与被告沟通并发函，但被告一直未予

解决，导致该水表使用长达三年时间。直至2017年9月更换水表时，被告将争议水表“没收”。原告向

被告发函要求对水表进行封样，被告仍未予理睬。本案审理期间经法院询问该重要证物的去向，被告

称水表已经灭失。被告公司的这些敷衍、消极、回避行为，佐证了争议水表存在问题的可能性极大。

综合以上因素，根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足以认定案涉水表存在测量不准、运转偏快的问题，会导

致所测用水量偏大的错误结果。

  被告自来水公司关于争议水表系经合法程序购买的合格产品的意见，因经法院审查认定前述事实

，故不能再推定该产品是合格的、能正常使用的。关于被告认为争议水表在出现争议后已经检测合格

、原告天孜食品公司在使用期间并未提出异议的辩解，因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认为

原告的主张系主观臆测，用水量明显增加可能存在很多原因的辩解，因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更符合

逻辑与常理，被告欲推翻一般逻辑和常情常理，需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事实

和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这一反驳主张，故法院对该辩解也不予采纳。

  二、关于原告天孜食品公司主张的被告自来水公司多收的水费能否认定的问题。庭审中，原告提

供了存货明细账、电费、蒸汽费的消耗明细表等证据，用以证明案涉水表使用前、后两个时期内的生

产量以及用水情况变化不大，并认为案涉水表使用期间的平均用水量是前后两个时期的两倍，并主张

将此期间多收的一倍的水费予以返还。对此，被告除表示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诉讼请求不

应支持外，未对相关费用的具体计算问题提出实质性的抗辩意见，亦自始至终未申请司法审计。民事

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当事人申请鉴定

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未申请鉴定，

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人进行鉴定。因此，法院认为，根

据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和证明标准，结合前述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认定情况，原告关于争议水表使用期

间用水量多计算了接近一倍的主张可以认定。加之，绝对准确无误的计算标准和计算方法客观上也难

【法宝引证码】CLI.C.97259488

5/10 下载日期：2026-04-06

https://www.pkulaw.com/chl/d33df017c784876f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d33df017c784876fbdfb.html?way=textSlc#tiao_76


以企及，故法院不再依职权委托审计，而在原告主张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予以裁量。

  原告天孜食品公司主张780 901元多收水费的计算方式为：2014年12月至2016年1月，水费价

格是3．15元／吨，总用水量为 168 430吨，减半计算84 215吨，合计价格 265 277．25元，小

计265 277元；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水费价格为3．55元／吨，总用水量204563吨，减半计

算102281．5吨，合计 363 099．33元，小计363 099元；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水费单价

3．514／吨，总用水量86 810吨，减半43405吨，合计152525．17元，小计152 525元，三项小

计合计780901元。第一只水表和第三只水表的用量差不多是第二只水表的一半，第一只水表的平均

用量180吨／天，争议水表是426．36吨／天，第三只水表(现用水表)219吨／天，所以基本按照这

个标准推算。

  结合原告天孜食品公司提供的证据， 2014年12月至2016年1月期间按表面计算的日用水量约为

431吨；2016年2月至2017年3月期间按表面计算的日用水量约为524吨，因此期间包含两个春节，

故数字偏大也在常理之中；2017年4月至2017年10月期间按表面计算的日用水量约为413吨。法院

酌定按目前使用的水表的日用水量和以上三段时期中的最后一段时期的日用水量为参照，计算争议期

间多计算的水量的比例，即1-219／413=47％。因双方于2017年9月更换水表，争议期间应算至8

月份，故争议期间的表面用水总量约为 168430+204 563+62007=435 000(吨)。关于水价，法

院酌定按争议期间的用水量最大、期限相对较长的时间段的价格计算，即 3．55元／吨。综上，法院

酌定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失大致为725 795元。

  法院认为，生活用水是每个人、每家每户、每个企业或单位不可或缺的生活生产必用品，供水企

业承担着向社会提供符合要求的生活用水的义务，享有向广大用户收取水费的权利，在供水合同关系

中，其在信息、技术、合同履行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应具备高度的公共服务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水

表作为供水企业收取水费的计量工具，也是判断供、用水合同双方是否正确履行义务、依法享有权利

的度量依据，应当准确无误。本案被告自来水公司在收到原告天孜食品公司多次发出的公司使用的水

表运行偏快、水费不正常并要求处理的函告后，采取消极态度，不按有关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要求委托

有资质的机构对争议水表进行鉴定检测并及时更换，导致争议水表使用长达近三年之久，被告的消极

行为给原告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多收取的水费应当返还。

  据此，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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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多

支付的水费725 795元。

  二、驳回原告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自来水公司不服，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自来水公司上诉称：1．无任何证据表明案涉争议水表计量存在问题。(1)争议水表系具有

相应生产许可资质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上诉人通过合法、正规的招投标程序采购所得，争议水表

符合国家标准；(2)争议水表在被上诉人天孜食品公司提出质疑后经盐城市水流量检测中心检定合格；

(3)2017年11月9日争议水表生产商对水表出具的检测报告结论为整表偏快 3％，在相关国家标准公

允的合理误差范围内；(4)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用水量变动。 2．关于废旧水表的处理问题。上诉人在

水表生命周期届满时将水表拆除，因上诉人不具备废旧水表的处理能力，且如果将数目庞大的废旧水

表保管于仓库，既不经济，更不环保，因此，将废旧水表交由原生产商回收利用是行业惯例，此举既

能充分发挥物的效能，又能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践行法律所倡导的绿色原则。一审判决认定上

诉人将争议水表“没收”是极不严肃的。3．一审判决无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就水量争议时的处理办

法达成一致的事实，运用“日常经验法则”自由裁量是错误的。《江苏省城乡供水管理条例》第四十一

条规定，结算水表损坏不能计量的，供水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估算水费。《供用水合同》第

五条第五款约定，“如因计量器具的原因造成的双方不能就用水量形成一致意见时，用水人同意供水

人根据实际并结合用水人三个月平均用水量来确定本期水量水费。”可见，对争议水量水费的处理既

有地方性法规规定，又有双方当事人约定，故没有“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适用的余地。一审法院将争议

水表与前后两块水表的数据对比而得出的结论并不可信。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

  被上诉人天孜食品公司答辩称：1． 2014年12月至2017年10月期间，上诉人自来水公司在为

被上诉人供水过程中安装了不合格的计量用具，导致计量用水吨数发生明显差异，上诉人提供不合格

的计量水表这一事实已经在一审过程中得到了确认，一审三次庭审，上诉人均未就计量水表的合格提

供相关书面证据；2．一审法院根据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安装三只计量水表的数据来推断第二只水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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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量问题并无不当；3．一审法院根据诚信原则进行判决也是希望上诉人履行社会责任，改进现有

的工作作风，严格依法依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

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供水合同约定，如果供水人或用水人一方提出计量器具有误差须送检，由提出方送检并预交送检

费用及相关费用，检测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由提出方承担有关费用，不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则由另

一方承担相关费用。送检的全过程，须供水人和用水人共同参加。本案中，被上诉人天孜食品公司发

现争议水表运行偏快，发函要求上诉人自来水公司予以处理，上诉人提供了水流量检测中心的检测报

告，认为争议水表是合格的，但是该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检测，一审法院未予认定并无明显不当。

且在上诉人2017年9月份更换争议水表时，被上诉人再次发函要求上诉人对争议水表封样共同送检，

上诉人收函后单方将争议水表退回厂家处理，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争议水表使

用期间的用水量明显超出该水表使用前、后两个时期的用水量，上诉人认为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用水

量的变化，亦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故综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提供的争议水表计量合格。

另据供水合同约定，如因计量器具的原因造成双方不能就用水量形成一致意见时，用水人同意供水人

根据实际并结合用水人上三个月平均用水量来确定本期水量水费。由于争议水表使用时间较长，一审

法院将争议水表使用前后时间段用水量进行对比，确定争议期间多计算水量的比例，酌情认定应当返

还多收取的水费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

规定，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0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08条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9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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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170条1款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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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由重要案例
 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诉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起依法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典型案例之五：锦州市自来水总公司与锦州市古塔区古塔宾馆供用水合同纠纷案
 某水利工程公司与10余户村民供用水合同纠纷调解案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10起2024年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之三：李某武与丰某南供用水合同纠纷案——贯彻绿色原则，促推环保政策落地
 某灌区服务中心与邢某等930户农户供用水合同纠纷调解案
 某水利站与王某等供用水合同纠纷调解案
 河南洛阳中院判决洛阳北控水务公司诉河南润升房地产公司供用水合同案
 江西赣州中院判决瑞金市天元食品公司诉瑞金闽兴水务公司供用水合同案
更多

本法院同类案例
 王某;盐城市某乙有限公司;盐城市某甲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金国林、盐城市大丰区川南灌区农民用水户协会等供用水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裁定书
 江苏中辰置业有限公司与韩立华聘用合同争议二审民事判决书
 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诉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案
 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与盐城市天孜食品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射阳县长荡水务有限公司与王峰供用水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顾瑞高诉东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供用水合同纠纷案
 阜宁县天源水厂等与朱广专供用水合同纠纷上诉案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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